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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的披露 

 

本文件旨在向浦银国际（“本公司”或 “我们”）之客户（“阁

下”）提供和披露就本公司旗下受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 

(“证监会”)规管之三所子公司1, 在进行受《证券及期货条例》的规

管活动时, 将如何执行阁下的交易指示以及所采取之相关政策（下称

“最佳条件执行交易政策” 或 “政策”）。 

 

在本公司为阁下执行任何订单之前，让阁下了解我们将如何根据本地

适用之交易规则及法规和本公司内部政策执行阁下的订单是非常重要

的。 

 

下面所包含的信息是本公司 “最佳条件执行交易政策”的摘要，旨在

为阁下提供有关此政策如何适用于阁下订单的一般性理解, 而并非有

关具体订单如何被处理或执行的全部及完整说明。 

 

请注意, 本文件无意对本公司或其任何联属公司构成任何具有法律约

束力的义务或受信责任。在向本公司或通过本公司发出任何交易指令

前，请阁下务必仔细阅读本文件。如阁下向本公司或通过本公司发出

任何交易指令, 即表示您认可并同意本文件下文提及的最佳条件执行

交易政策安排。 
 

在执行阁下的订单时，本公司有义务采取合理措施为阁下的订单获得

最佳结果。 

 

当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适用时，我们将整体考虑以下元素 (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几点)： 

 

- 价格 

- 成本 

 
1  本公司旗下的子公司获得了证监会的第一类（证券交易）、第四类（就证券提供意见）、第六类（就机构融

资提供意见）以及第九类（资产管理）牌照。 



 

- 订单的性质 

- 阁下订单的具体说明 

- 交易指示所涉及的数量 

- 执行订单的速度 

- 订单能获执行的可能性 

- 订单能完成交收的可能性 

- 市场流动性和订单对市场的影响 

- 以及任何其他相关考虑因素 

 

以上最佳执行因素并不以任何特定的优先次序排列，而我们将就个别

情况考虑最佳执行因素的相对重要性。 

 

客户的特定指示 

 

若阁下在交易指示中向我们作出特定指示，我们将优先考虑特定指示

中提及的元素，例如： 

 

- 特定价格和/或 

- 特定经纪和/或 

- 特定对手方和/或 

- 特定时限和/或 

- 特定交易场所 

 

若阁下发出电子订单，将被视为向本公司作出特定指示。电子订单将

通过「直驳市场系统」直接传送到交易所或交易场所。 

 

一般而言，阁下订单附带的执行条件愈多，本公司执行时的选择会愈

少，取得最佳执行的机会将会因而变少。复杂、大额、价格偏离市场

价格等限制性因素均会减低取得最佳执行的机会。 
 

本公司于执行最佳执行原则時可能受制于阁下下达之特定指示。在评

估阁下是否依靠本公司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时, 本公司将考虑以下元素

是否适用: 

 

- 阁下是否发起交易的一方 



 

- 阁下是否有能力根据阁下的产品知识，经验和市场准入水平等因

素，以双边谈判方式获取具竞争力的价格 

- 市场惯例是否容许客户可从不同途径/市场参与者获得价格信息并比

较价格 

- 是否为相对透明的市场 

- 本公司是否已向阁下披露不会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指示 

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安排可能通过独家使用我们的联属公司、关连方

和第三方来实现。当我们转移阁下订单至其他实体来执行时，我们将

跟从有关政策采取所有充分的步骤以达到最佳结果。 

 

请注意，我们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可能不适用于以下非详尽情况, 阁下

将被认为不会依赖我们提供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 

- 当阁下接受我们根据阁下的报价请求所提供的确定可交易价格或双

向报价 

 

- 当阁下向我们提出交易请求，并提供了特定交易指示，如数量、限

定价格和/ 或其他特定条件，只要我们根据阁下的特定指示执行订

单或订单的特定部分，我们将被视为已履行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之

义务 

 

- 场外交易之结构性投资产品的订单主要根据阁下的特定要求度身定

制，定价一般由我们与阁下之间的双方协商得出，我们将优先考虑

通过我们的联属公司进行该等交易 

 

根据本公司与客户之间的合约关系，如若发生违约事件且客户是违约

方或在类似事件中，本公司将有权行使其在双方协议中规定的权利及

终止与客户的合约关系。在此情况下（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平仓或以其

他方式追讨客户所有未缴付本公司之总额，或处置抵押品等），我们

可能因保障自身利益而非代表客户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 

 

无论以最佳条件执行交易是否适用，我们仍会公平对待所有客户，并

管理可能出现的任何利益冲突。 

 
 



 

如阁下阅读本披露文件后有任何疑问，请随时联系我们作进一步说

明。 


